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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高新管〔2020〕58 号
━━━━━━━━━━━━━━━━━━━━━━━━━━━━━

管委会（区政府）关于印发苏州高新区

机构引才激励办法的通知

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科技城、苏州西部生态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办公室，各室局，各镇（街道）人民政

府（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激励办法》已经管委会研究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苏 州 市 虎 丘 区 人 民 政 府

2020 年 4 月 10 日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 业 开 发 区管理委员会
文件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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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激励办法

为充分发挥机构在招才引智中的积极作用，搭建社会化引才

荐才平台，为苏州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

撑，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机构是指为苏州高新区引才荐才且在中

国大陆注册的法人单位。引才荐才是指机构为苏州高新区引进科

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以下简称领军人才），创业类领军人才需在

高新区注册成立企业，创新类领军人才需与高新区内企事业单位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和个税。

第二条 通过机构引进的人才在高新区创新创业期间自主申

报获批以下各级各类领军人才的，对机构给予奖励：

1.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给予 100 万元奖励；

2.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给予 60 万元奖励；

3.江苏省双创团队、姑苏重大创新团队，给予 50 万元奖励；

4.江苏省双创人才，给予 25 万元奖励；

5.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给予 15 万元奖励；

6.区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给予 2 万元奖励。

第三条 机构引才符合条件拟申请奖励的，必须进行引才备

案登记。引才备案需在人才落户（创业类人才注册成立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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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类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和个税）之后 30 天

内完成。备案需向区科创局提供以下材料：

1.机构法人证书（只需在首次备案时提供）；

2.《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备案表》（附件 1）；

3.人才落户的相关证明材料：创业类人才提供本人在高新区注

册企业的营业执照；创新类人才提供与高新区企事业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社保及纳税证明。

第四条 对没有按时进行引才备案登记的机构，不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机构申领引才奖励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申领表》（附件 2）；

2.人才的身份证（护照）、人才获批资质证明；

3.创业类人才还需提供：公司最新验资报告（企业实收资本中

人才本人货币出资需满足苏州高新区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政

策）；

4.创新类人才还需提供：立项后在现单位至少 6 个月的社保和

纳税证明。

第六条 机构引进人才后享受的奖励从高不重复。

第七条 申请奖励的机构应提交真实有效的材料和凭证。发

现有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八条 所需资金从区人才开发资金中列支。

第九条 本办法由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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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苏州高新区鼓励人

才机构引才的激励办法》（苏高新人才办〔2017〕13 号）自行废止，

已备案人才按原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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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备案表

机构信息

（引才

奖励主体）

名称
联系人

及手机

注册地址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用人

单位

信息

名称
联系人

及手机

注册地址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人才

基本

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护照号码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专业 手机

引进前单位及职务 落户时间

人才资质 获批时间

信息

确认

机构确认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人才确认

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确认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区科创局

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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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苏州高新区机构引才申领表

机构信息

（引才

奖励主体）

名称
联系人

及手机

注册地址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人才

基本

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护照号码
上年度收入

（万元）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专业 手机

引进前单位及职务 落户时间

人才资质 获批时间

人才

企业

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上年度营收（万元）
人才实到货币

资金（万元）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
授权实用新型

数量

企业全职博士数量 参保员工数

是否获批省、

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获批年份

是否获批高企 获批年份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0 日印发


